
更正公告 1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N5116022022000035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广安区水稻病虫害防治（农药）采购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2 年 06 月 14 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采购结果

（一）询价文件“第四章 采购项目技术参数及其他商务要求”中“一、本

项目采购货物名称、数量、技术参数要求”中：

品种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控制单价

（元）

数量 控制总

价（元)

苦参碱 含量：1.5%；规格：100 毫升/瓶；用量：

100 毫升/亩。

瓶 14.25 4000 57000

更正为：

品种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控制单价

（元）

数量 控制总

价（元)

苦 参 碱

（或苦参

提取物）

含量：1.5%；规格：100 毫升/瓶；用量：

100 毫升/亩。

瓶 14.25 4000 57000

（二）询价文件“第二章 询价须知”中“二、总则”5.充分、公平竞争保

障措施（实质性要求）中：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多家供应商提供的部分或所有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

视为提供相同品牌产品。本采购项目核心产品：井冈·戊唑醇、印楝素。

更正为：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多家供应商提供的所有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视为提

供相同品牌产品。本采购项目核心产品：井冈·戊唑醇、印楝素。

（三）询价文件“第二章 询价须知”中“二、总则”11. 询价文件的澄清

和修改中:

11.2 采购代理机构对已发出的询价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应当以书面形式

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通知所有购买了询价文件的供应商，同时在四川政府采购

网上发布更正公告。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询价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

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公告并书面通

知供应商的时间，应当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 3个工作日前；不足上述

时间的，应当顺延递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

更正为：

11.2 采购代理机构对已发出的询价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四川政府

采购网上发布更正公告，供应商自行查看。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询价文件的

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应当在首次提交响应

文件截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前；不足上述时间的，应当顺延递交响应文件的截

止时间。

（四）询价文件“第二章 询价须知”中“二、总则”25.签订合同中：25.1 成



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由于成交供

应商的原因逾期未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将视为放弃成交，取消其成交资格

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更正为：

25.1 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

同。由于成交供应商的原因逾期未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将视为放弃成交，

取消其成交资格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询价文件“第四章 采购项目技术参数及其他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二、商务及其他要求中：

8、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发出的《成交通知书》后，应在 10 日内与采购

人签订采购合同。由于成交供应商的原因逾期未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将视

为放弃成交，取消其成交资格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更正为：

8、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发出的《成交通知书》后，应在 30 日内与采购

人签订采购合同。由于成交供应商的原因逾期未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将视

为放弃成交，取消其成交资格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六）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延长至：2022 年 06 月 29 日 14:30 （北京时

间）。

响应文件开启时间延长至：2022 年 06 月 29 日 14:30 （北京时间）。

更正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

三、其他内容不变。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

地址：洪州大道西段 27 号

联 系 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777553112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四川壹冠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安市广安区金源二街与银顶街交叉口南 50 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广安销售分公司 7楼

项目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826-2338731

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6 月 20 日


